
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武政办〔2026〕45 号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武汉市支持生物

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:
    

《武汉市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6 年 5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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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的决策部署,促

进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,结合工作实际,特制定如下措

施。

一、全周期支持创新药械发展。 鼓励政府投资基金、国资基金

协同发力,对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企业进行全周期支持。 支持

开展“0 到 1”阶段种子投资,经“路演直通车”投决后,由武汉基

金、江城基金开展投资。 支持开展“1 到 2”阶段天使投资,由政府

投资基金联合社会资本共同开展投资。 支持开展“2 到 N”阶段产

业投资,通过大健康和生物技术产业基金进行投资,支持企业做大

做强。 (牵头单位:市财政局、市科创局、市经信局;配合单位:武汉

投控集团、武汉金控集团,各区人民政府)

二、支持重大项目联合创新。 支持企业联合科研院所、医疗卫

生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,积极承担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重大项目

攻关。 鼓励企业牵头承担市级科技重大专项、重点研发计划项

目。 (牵头单位:市科创局;配合单位: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,各区人

民政府)

三、推进临床创新制度建设。 对在临床研究成果转化中作出

主要贡献的人员,允许其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计入当年单

位绩效工资总量,但不受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限制,不作为核定下

一年度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,并将临床研究成果纳入职称评审评

价体系。 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伦理委员会建设,健全组织架构,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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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。 鼓励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独立设立或

者联合设立技术转移服务机构,推进“武医创”医学科技成果转化

平台建设。 (牵头单位:市卫健委;配合单位: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,

各区人民政府)

四、优化中试平台和项目监管。 对中试平台上利用生物医药

实验室(P3、P4 实验室除外)现有场地、现有设施将研发成果就地

转化生产的项目,在满足产业园区规划环评、原实验室环评审批意

见且不新增污染物排放种类和排放量的情况下,无需重新办理环

评审批手续,直接纳入事中事后监管。 (牵头单位:市生态环境局;

配合单位:各区人民政府)

五、支持医院创新赋能产业发展。 对于获批上市的创新性药

械产品,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加大临床应用,或者根据需求设立临床

应用准入绿色通道。 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和研发生产企业联合开展

创新产品真实世界研究,加快临床医疗使用数据积累,强化创新产

品接续研发,推动形成“创新—应用—再创新”的产业生态,每个

项目给予相应资金奖励。 (牵头单位:市经信局、市卫健委;配合单

位:市财政局,各区人民政府)

六、鼓励创新平台和园区发展。 鼓励生物医药创新服务平台

企业加强自身能级建设,加速产业融合创新、服务成果产业化、优

化产业生态。 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园区联动发展,形成产业优势资

源错位互补。 鼓励各区结合资源禀赋,建设生物医药专业产业园

和特色产业园,争创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。 (牵头单位:市

经信局;配合单位:市财政局,各区人民政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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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支持企业出海国际化发展。 鼓励企业积极申报美国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局(FDA)、欧洲药品管理局(EMA)等市场准入资质,

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。 综合运用国有平台企业、跨国领军企业

和社会市场资源,采取组团出海考察、商务对接、技术创新合作、参

加重要展会,以及出海法规知识培训等多种方式,加强企业出海国

际化发展服务。 (牵头单位:市商务局、市经信局;配合单位:市财

政局,各区人民政府)

八、支持专业人才引育发展。 鼓励国际国内生物医药顶尖人

才和团队创新创业,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顶尖人才申报武汉英才

计划,支持通过“举荐制”绿色通道评定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和“单项

冠军”企业高级职称。 依法依规将生物医药顶尖人才和团队创办

的企业纳入全市中小企业发展培育计划,鼓励其申报“未来之鹰”

企业和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 (牵头单位:市经信局;配合单位:市人

才工作局、市人社局,各区人民政府)

九、支持产业行业组织发展。 支持行业组织加强与高校、科研

院所、医疗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,积极承办国际国内高端论

坛、商务会展、交流培训等活动,加速人才资本和创新成果、生产要

素聚集。 (牵头单位:市经信局;配合单位:市科创局、市卫健委、市

财政局,各区人民政府)
    

本措施涉及资金奖补支持的,由牵头单位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鼓励各区结合实际出台补充配套或者专项政策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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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纪委监委机关,市委办公厅,武汉警备区,各人民团体,各民
主党派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、检察院。
各新闻单位,各部属驻汉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　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6 年 6 月 3 日印发　


